
 

附件一、連署聲明 

堅定「非核減煤」 邁向能源轉型—— 

學術界呼籲對第 16號公投案「要求廢除電業法第 95條第 1項」 

（俗稱「以核養綠」）投下「不同意」票 

 

2018年地方選舉將至，除了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國人也將踐行直接民主，就 10個公民投票

案投下「同意」或「不同意」票。其中，第 16號公投案，領銜人打著「以核養綠」名號，

主張「廢除電業法第 95條第 1項」即「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2025年）

以前，全部停止運轉」之條文，訴求重啟核四以及核一、二、三廠延役。作為長期支持「非

核減煤」家園、期盼台灣邁向「能源轉型」的學術工作者，我們基於以下幾點，呼籲國人對

第 16號公投案投下「不同意」票。 
 

一、2025年老舊電廠不除役、核四續建（未必能）上路，擁抱「過期核電廠」與「混亂拼

裝核四」，將陷台灣於核災風險。 
 

核一、二、三廠共六座機組，將先後於 2018和 2019年、2021及 2023年、2024與 2025年

運作滿 40年除役。耗時 20年仍未完工的核四廠，興建過程問題不斷，台電自行變更設計等

種種違規事件超過 500件，一號機完工後無法通過測試審查，二號機除部分零件被拆至一號

機，並四度追加預算至近 3000億。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台灣經歷對核能使用的激烈辯論，國人理解到，台灣核電廠因同

時面臨地震斷層、海嘯及洪水威脅，加以核一二四廠緊鄰首都圈，半徑 30公里內人口超過

500萬，若發生嚴重事故，都將是全球風險與代價最高的核電廠之一。人民既無法相信政府

及台電一再口頭保證的核電「安全無虞」，也不願意再為預算形同無底洞的「混亂拼裝核

四」買單。是以，福島核災後台灣非核與能源改革運動連年遍地開花，強大的人民力量終於

迫使馬英九政府在 2014年宣布核四封存停建。 
 

政黨輪替後，蔡政府推動能源轉型，將非核家園入法。確實兩年多來，在此轉型過渡時期還

有許多風波與挑戰，但擁核陣營卻企圖利用這些爭議，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非核家園願景，

力圖反撲。 16號公投案的提出，再次欲將台灣能源政策，寄託在重啟未完工、安全審查被

退回的核四，以及老舊電廠延役上；然而，台灣既有核電廠受地震海嘯斷層威脅、核電廠位

於首都圈、核廢料無處去、台電工安紀錄不佳、核四未能驗收完工等事實，在 2014年至四

年後的今日，並未有改變；甚至國際學界上已有警言，在氣候極端變化下，風災、海嘯、異

常高溫對核電運作的威脅只會加劇而不是減緩。依賴核電，是將台灣社會曝露於更極端的各

種風險中。 
 

二、2017年核能僅佔台灣用電 8%，以核養綠主張 2025年核電 20%，缺乏可行性基礎；燃

煤火力發電高達 40%，難以解決空污問題。2025年讓核電如期除役歸零、燃煤電廠降至

30% 以大幅減少空污，非核減煤是能源轉型的好路徑。 



 

 

2017年核能僅佔台灣用電 8%，因應核一二三廠到 2025年全數除役，以及台灣民間社會長

期的非核與減煤環境運動訴求，蔡政府提出 2025年再生能源、燃煤與天然氣發電各佔

20%、30% 及 50%的「能源轉型」目標，以增加綠能、氣電為手段，逐步淘汰老舊核電及減

少煤電。相對地，擁核公投提案者提出 2025年再生能源、核電、天然氣、燃煤佔 10%、

20%、30%、40% 的配比目標：想像 2025年的台灣，20%電力依賴老舊的核電廠與風險極高

的核四，燃煤發電僅從 2017年的 47% 降至 40%，空污與排碳量換算後將比「非核減煤」還

高，再生能源從目前政策目標砍半到 10%，僅只成長 5%。 
 

當全球再生能源技術躍進、成本降低，核電佔比下滑、成本上揚的同時，卻欲回頭擁抱老舊

核電廠與煤電，不僅將陷台灣於無法承受的核災風險，對空污與減碳改善幅度過低也無以保

障人民健康。 
 

三、核電延役、危險核四若上路，將製造更多萬年核廢料，背離環境與世代正義  
 

儘管朝向「非核減煤」、增加再生能源與氣電比重的「能源轉型」路徑，確實也面臨種種挑

戰，但目前並沒有任何一種發電形式如同核電，將遺留數十萬年的核廢料給後世子孫；也未

有一種發電形式，一旦發生嚴重事故，將如核災對台灣造成全面性的傷害與衝擊。 
 

核電每運作一天，就將生產更多難解的核廢料。核一二三廠目前累積超過 1萬 8千束須嚴密

隔離數十萬年的高階核燃料棒、21萬桶低階核廢料桶；當初以蓋罐頭工廠為名、靠欺騙送

進蘭嶼的 10萬桶低階核廢料也仍舊滯留蘭嶼中。擁核倡議者昧於核廢處置和選址涉及難解

的技術與倫理困境、台灣脆弱的地理條件、嚴苛的財政負擔，僅看見個人當下的用電利益，

繼續將核廢料問題推向邊緣社區弱勢族群、將沉重的核廢包袱丟給後代子孫，是無比自私且

背離環境與世代正義的行徑。政府與核工業乃至全民，應戮力面對既有核電廠除役與核廢料

的後端處理問題，而非不負責任地產製更多難解的核廢料。 
 

四、再生能源的生產與分配具分散化與彈性化特性，適合建立具彈性、調適力與恢復力的電

力系統，也將帶動新能源產業的前景與就業機會。 
 

面對全球生態環境資源耗竭、氣候極端變化，人類社會需要作出更有決心的改變，包括改變

在能源生產與消費上的陳舊思維與慣習。誤以為只有核電、火力發電等大型電廠才能作為電

力基載、穩定供電，忽略了晚近全球能源轉型的關鍵變化：大幅提高再生能源並有效管理能

源需求、智慧電力調度與加入資通訊服務的電網建設，讓電力系統更具備分散化、彈性化與

恢復力特質，有助於台灣面對極端氣候，提高從系統性災害中迅速恢復能源供應的能力。 
 

從產業發展的前瞻性來看，上述新能源產業趨勢，正是帶動台灣產業轉型的新契機，包括各

種再生能源、能源服務管理、儲能，甚或是資料數據應用、資通訊電力調度，每一項台灣都

有大好的發展潛力，為身處「悶經濟」下的年輕人與學子創造高附加價值的就業與創業機

會，若再考慮國際綠色金融與新能源供應鏈的資源土壤，這絕對是傳統封閉的核煤產業所難

以提供的。    
 
 



 

此外，再生能源在風險、技術與資本門檻上明顯較低，分散化的特性，讓一般民眾也可以透

過屋頂發電、社區居民可以集資成立合作社或社會企業，以參與再生能源的生產與消費、分

享再生能源發電的利潤。 
 

若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在老舊核電廠與燃煤火力發電廠，將使台灣在再生能源的發展上繼續遲

滯，錯失掌握全球能源轉型的趨勢，帶動新能源產業與龐大就業的機會。 
 

五、掌握正確資訊，踐行直接民主，莫讓核電復僻延宕非核減煤的能源轉型契機，為自己與

下一代做出負責與務實的選擇。 
 

作為學術工作者，我們珍惜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後，台灣社會對核電與傳統能源使用模式

作出的深刻反思，也欣見台灣社會終於邁向非核減煤的能源轉型路徑。儘管轉型過程面臨種

種衝突與挑戰，如選址、後端處置、產業規模與技術能力提升、節能技術與動能、制度改革

與社會溝通等等問題，但台灣社會正不斷學習、發展解決方案，繼續往轉型的目標前進。同

時，我們相信，「節能」就是創造能源，發展更合於永續的能源使用與消費模式，是全民共

同的責任。如果有機會，我們相當願意貢獻各自領域的專業，與國人一起面對轉型中的各種

挑戰。 

 

在此能源轉型的歷史時刻，我們呼籲有識全民就公投第 16案投下「不同意」，讓台灣社會大

步邁向「非核減煤」的發展願景與路徑。 


